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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释义： 

1．华光股份：指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惠联垃圾热电：指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 

3. 国联环保：指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为华光股份控股子公司惠联垃圾热电确定国联环保为中标单

位，并签订总承包合同。截止到 12月 21日，该合同尚未签订。 

● 上述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成员除三名独立董事外其余四名董事中

三名为关联董事，关联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上进行了回避。 

●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是 2005年 9月 20日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工商局正

式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7500 万元，其中华光股份出资 3750 万元，占 50%，目前正

处于建设期。 

根据无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锡发改资（2005）第 61 号文，无锡惠联垃圾热电

有限公司工程概算为 3.63亿元。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招投标。

在招投标过程中，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准备以人民币 1.637亿元的闭口价

进行项目总包，总包范围为除土建、安装按国家要求公开招标，主设备（包括锅炉、

水处理设备和烟气脱硫设备）由惠联垃圾热电订购外， 其余的辅机、材料、道路绿



 

50%

56.125% 

化、通讯设施、装潢装修、生活设施、地基处理、生产准备、交通运输、设计费、

工程管理费。工期为 16个月。 

为了按期保质保量的建成投产发电，惠联垃圾热电确定国联环保为中标单位，并

签订总承包合同。截止 2005年 12月 21日，该合同还未签订。 

由于惠联垃圾热电为我公司控股子公司，国联环保是我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则》（2004年修订）的规定，此项交易属关联交易。 

2005 年 12 月 21 日，华光股份召开了第二届第十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

事项。会上关联董事万冠清、蒋志坚、华金荣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

易发表了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须经过华光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关联方介绍 

1、华光股份、惠联垃圾热电、国联环保的关联关系 

国联环保为公司控股股东，惠联垃圾热电是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所

示： 

 

 

 

 

 

 

 

 

2、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无锡市县前东街 8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志坚 

注册资本：  16633万元 

经营范围：  环保产业、能源行业、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

成套发电设备、环保节能设备、普通机械及配件、五金交电的销售；环保能源设备、

国联环保 

华光股份 

惠联垃圾热电



 

电站、城市公用基础设施的设计及相关设备的技术开发、培训、咨询服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和会计指标  

经审计，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截止到 2004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38.31亿元，股东权益为 5.32亿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13.13亿元，利润总额为 1.30亿

元。 

（2）公司名称：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堰桥镇仓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旭亮 

注册资本：  7500万元 

经营范围：  以燃烧城市生活垃圾的方式生产销售电力、蒸汽及本公司附

属产品。 

     目前，公司正出于筹建期。 

3、关联方目前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惠联热电的基本情况 

惠联垃圾热电是由华光股份联合无锡市锡能实业有限公司、无锡惠山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上海华东电力投资经营有限公司、苏州新区华东电力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共

同出资成立的，公司注册资本 7500万元，其中华光股份出资 3750万元，占 50%。公

司已于 2005年 9月 20日在无锡市惠山区工商局正式注册成立。 

根据惠联垃圾热电项目的可研报告，该项目计划建设 3台 500t/d循环流化床垃

圾焚烧炉，1台 12MW抽汽式汽轮发电机组，1台 12MW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建成达

产后，日处理垃圾量为 1200吨，年处理量垃圾为 39.9万顿；年发电量 1.43亿千瓦

时，供气 81.1万吨。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交易内容：惠联垃圾热电确定国联环保为中标单位，签订总承包合同。 

2、定价政策：为了按期保质保量的建成投产发电，惠联热电在项目招投标中，

选择国联环保为中标单位，签订总承包合同。截止到 2005年 12月 21日，该合同还

未签订。 

根据无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锡发改资（2005）第 61 号文，无锡惠联垃圾热电



 

有限公司工程概算为 3.63亿元。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对该工程进行了招投标。

在招投标过程中，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准备以 1.637亿元对该项工程中除

锅炉、水处理设备和烟气脱硫设备及国家规定招投标的土建、安装以外的其他项目

总包，工期为 16个月。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家新能源政策，华光股份出资 3750万元，和其他四家单位共同成立惠联

垃圾热电，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以燃烧城市生活垃圾的方式生产销售电力、蒸汽及

其附属产品。 

由于惠联垃圾热电于 2005 年 9 月 20 日刚刚成立，目前正处在建设期。为了早

日能够建成投产，惠联热电对工程项目进行了招投标，在招投标过程中，考虑到国

联环保的下属企业中有几家电厂，因此国联环保在电厂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

雄厚的实力，以及价格上的优势，因此惠联垃圾热电确定国联环保中标，签订承包

合同，这将可以保证惠联垃圾热电项目的按期高质量高标准的建成投产，早日产生

效益。 

惠联垃圾热电作为华光股份树立的垃圾发电的样板工程，它的早日建成投产将

大大增强华光股份在垃圾发电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此同时，也可以为华光股

份提供长期稳定而丰厚的投资收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刘成富、陈巨昌、徐至诚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客观公允，表决及决议程序合法、有效，交易条件公平、合理，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的早日投

产经营，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上述关联交易须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在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时，关联股东应该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12月 22日 


